保密协议
此保密协议由以下两方签署：
甲方：
（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


本着信息共享，互利共赢的目的，甲乙双方就今后的合作，涉及的信息资料等相关方面进行了商议，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签订本保密协议。
I、  甲方与乙方通过协商来发掘可能的合作商机，在此称为合作项目
II、  双方为实现上述合作项目而相互提供/披露机密资料。
III、 双方同意将对方提供的机密资料专用于上述合作项目，不可用于其它意图。 
IV、 在此协议中，披露机密资料的一方称为“披露方”，接收机密资料的一方称为“接收方”。
双方就以下条款达成协议
1、 机密资料包括由披露方披露给接收方的所有 “机密” 资料，包括以口头、书面或电子文件的形式提供的任何资料、信息或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有关项目名称、技术、非技术、业务上或其它有关新化合物、动物研究、临床试验、研究资料、专利、知识产权、产品、器具、操作方法、工艺、技能、计算法则、程序、设计、图纸、处方、测试数据、未来发展、工程、生产、市场、服务、商业、金融或人员资料。
2、接收方只能将机密资料专用于完成与披露方的合作项目，本项目签订后五年之内，接收方不得以任何形式独自或与任何第三方从事与机密资料相关的开发和生产。
3、接收方只能将机密资料专用于完成合作项目，除此之外，不可以任何形式复制此机密资料。
4、 接收方要将机密资料尽可能地披露给该方最先了解此合作项目的主管和员工。接收方单独负责保证该方主管和员工遵守协议中的条款。
5、所有由披露方依据此协议条款披露的资料最终归披露方所有，接收方需保存好此机密资料及资料中其它任何副本，确保任何第三方组织或个人在未经披露方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不会接触到此机密资料及其副本。
6、接收方承诺仅向为实施合作项目而必须知道机密资料的员工披露机密资料，接收方应确保其员工遵守本协议约定，并为其员工的违约行为承担责任。
7、 以完成合作项目为目的，或在披露方的要求下，接收方应在接到披露方书面通知后叁个工作日内归还所有机密资料，且不得保留任何附件或者副本，并删除计算机内所有相关信息。
8、 即使合作项目已完成，或披露方提前要求接收方归还机密资料，协议双方对保密协议的不披露和不利用义务仍需持续十（10）年（从机密资料披露日期开始）
9、 以下内容不在此协议的保密义务之内：
a) 在披露之前已为人所知的资料；
b) 在披露之后，接收方从其他来源而非披露方获取的资料；
c) 在披露方未披露之前，接收方已获得的资料；

d) 第三方组织或个人在未对披露方做出保密承诺的条件下获取，并以合法途径披露给接收方的资料；
e) 接收方书面能够证明本方独立建立或获取的资料，此资料与保密资料无关或不依赖于保密资料。
10、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应赔偿守约方违约金1万元，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处理违约行为所发生的调查费、律师费、仲裁费、诉讼费等费用和开支）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所有实际损失。
11、任何由此协议引起的、或与此协议有关的争议（包括此协议的存在性、合法性和终止性问题），不能由双方解决或双方之间不能解决的，应提交当地仲裁委员会并按照其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和仲裁程序进行仲裁。
12、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3、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







甲方代表签字：                

 
签字盖章日期：2019年  月   日         
乙方：
乙方代表签字：
签字盖章日期：2019年  月  日
